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101年度判字第 848號 行政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101 年 09 月 20 日

案由摘要：有關補償事務事件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1年度判字第 848號

上  訴  人  林宗正      

            紀正時      

            張益祥      

            葉日安      

            黃壬駿（原名黃錦洲）

            詹帛霖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憲同  律師

被 上訴 人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代  表  人  孫大川       

訴訟代理人  吳啟玄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補償事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00年 12

月 22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年度訴字第 1380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理  由

一、上訴人等分別向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下稱國產局）臺灣北區

    辦事處花蓮分處（下稱花蓮分處）承租花蓮縣○○鄉○○段

    12、18、21、97、97-1、124、148、155、165地號等 9筆國

    有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租期自民國 93年至 103年間。嗣

    被上訴人於 94年 11月 3日申請無償撥用花蓮縣○○鄉○○段 1

    地號等 228筆國有土地（包含系爭土地），經行政院以 94年 1

    1月 15日院授財產接字第 0940034564號函准予撥用，並於 95

    年 4月 27日辦竣土地管理機關變更登記，將管理者變更登記

    為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於取得土地管理權後，曾於 95年間委

    託花蓮縣政府與花蓮縣卓溪鄉公所辦理系爭土地之地上物查

    估補償等相關事宜，惟迄未給付補償金。上訴人等乃於 100



    年 2月 14日請求被上訴人作成給付補償金之行政處分，因被

    上訴人未作成處分，上訴人等遂依訴願法第 2條規定，提起

    訴願，並於訴願決定作成前，依行政訴訟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

    ，逕向原審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嗣經原審法院判決駁回上訴

    人之訴，上訴人不服，乃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

（一）被上訴人於 94年 11月 15日經核准撥用系爭土地，並於 95年

      4月 27日辦理變更管理機關完畢，取得撥用系爭土地之管

      理權，即應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6條規定，徵收系爭土地上

      所種植之農作改良物並補償上訴人等之損失。

（二）上訴人等依國有財產法第 44條第 2項、行為時（下同）國

      有不動產撥用要點第 6點規定，得請求被上訴人補償系爭

      土地之地上物。上訴人等與國產局訂定之國有地租賃契約

      中，係指承租人不得向出租人請求補償，並無排除承租人

      向被上訴人請求補償。又國有財產法第 44條第 2項所定「

      損失補償請求權」之公法上權利，能否以私法上之特約排

      除，法理上恐有爭議，另國有財產法第 44條第 2項應解為

      上訴人等與國產局訂定之國有地租賃契約第 14條第 3款「

      法令另有規定」之情形。

（三）被上訴人既已申請撥用系爭土地，並致上訴人等遭國產局

      終止國有地承租權租約，上訴人等自得依本院 92年度判字

      第 457號判決要旨，類推適用土地徵收條例第 19條、第 31

      條之規定，向被上訴人請求徵收補償系爭土地上之地上物

      。又上訴人等並無被上訴人所稱之竊占國土情形，被上訴

      人僅以自身片面之函文即主張上訴人等有竊占國土等情，

      誠屬無據。

（四）本件時效應自 95年 4月 27日被上訴人完成土地無償撥用登

      記後，被上訴人方取得系爭土地之管理權限，上訴人等亦

      於斯時起，方得對被上訴人為損失補償之請求。故上訴人

      等於 100年 2月 15日請求被上訴人為補償，自無罹於時效之

      問題。縱本件消滅時效自被上訴人主張之 94年 12月 16日起

      算，惟上訴人等曾於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下稱花蓮地院）

      99年度訴字第 107號民事訴訟案件中，直接向被上訴人主



      張以對被上訴人存在之補償費用請求權，與被上訴人請求

      之不當得利請求權抵銷之，即屬於時效完成前所為之請求

      。上訴人等既已於 99年 11月 5日以意思表示對被上訴人請

      求給付補償費用，縱本件請求權消滅時效自被上訴人主張

      之 94年 12月 16日起算，亦已於消滅時效屆至前對被上訴人

      請求之，故無請求權罹於消滅時效之問題。上訴人等於 99

      年 11月 5日請求損失補償後，已於 6個月內提起訴願，上訴

      人等請求權之消滅時效自已中斷，而無罹於時效之問題等

      語，求為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命被上訴人應對

      上訴人之地上物為撥用補償之處分。

三、被上訴人則以：

（一）公有土地之撥用是否造成人民財產之特別犧牲，應就事實

      探究之，對撥用土地地上改良物之補償，不應直接比照土

      地徵收而予以補償，應視土地撥用對人民財產權侵害是否

      已達徵收之強度，並判斷是否比照土地徵收之方式予以補

      償。國有財產本較一般私人財產負有較高之社會義務，非

      公用國有財產之使用人亦受國有財產極高社會公益性之義

      務所限制。上訴人等於承租系爭土地時均已知悉系爭土地

      為國有地，且上訴人等與國產局簽訂之租賃契約，亦均表

      明相關之權利義務，故上訴人等對系爭土地及租賃契約得

      否繼續使用及存續之信賴，本較一般私人在自有土地上之

      使用收益情況不同。縱被上訴人並未取得撥用土地，上訴

      人等亦需於 103年 6月 30日租約到期後，依約騰空土地返還

      出租人，不得向放租機關要求任何補償。系爭土地雖於 94

      年 11月 15日即因撥用而由被上訴人取得管理使用權，但上

      訴人等仍繼續占有使用數年之久，有充裕時間妥適處理系

      爭土地上之作物，以維護本身之財產利益，實難謂系爭土

      地租賃契約遭終止，有何侵害上訴人等財產權核心，致渠

      等受有財產上之特別犧牲而需予以補償之情形。上訴人等

      不法行為已嚴重破壞國家法秩序，致生嚴重損害，被上訴

      人要求上訴人等騰空系爭土地，係回復原有之法秩序，並

      無任何造成上訴人等損害之情事，系爭土地之撥用未造成

      上訴人等財產權之特別犧牲。



（二）上訴人等因系爭土地撥用而得向被上訴人請求補償之 5年

      時效，至遲應自 94年 12月 16日起算，非自 95年 4月 27日起

      算，故上訴人等對被上訴人補償請求權，至 99年 12月 16日

      即因 5年時效完成而消滅。上訴人等以對話方式提出之抵

      銷意思表示，既未向有受領意思表示權人提出，被上訴人

      當然自始從未接受上訴人等此等意思表示。故上訴人等抵

      銷之意思表示即自始不生效力，亦不發生民法第 129條所

      規定中斷請求權時效之效果。又由民法第 129條第 2項規定

      係將審判上有中斷時效之事項加以臚列，而訴願並無開啟

      審判，或與確定判決有相同之效力，故與該項規定事項顯

      然有別，當不足以作為中斷請求權時效之事由，更無從類

      推適用本條之規定。

（三）依國有財產法第 44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非公用財產租賃

      ，承租人僅於出租人解除租賃契約後，承租人始得向出租

      人請求補償。本件上訴人等之租賃契約係遭國產局終止，

      並非解除，故上訴人等向被上訴人訴請因「終止」系爭土

      地租賃權之補償，於法自有未合。次按國有不動產撥用要

      點第 6點規定係指必須拆遷補償之情形，但依上訴人等與

      國產局間之租賃契約可知，上訴人等於系爭土地之租賃契

      約終止後有騰空並返還土地之義務，自無所謂拆遷補償之

      問題等語，資為抗辯，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一）行政機關撥用公有土地予需地機關，致公有土地管理機關

      依法終止其與人民間所訂定之非公用財產之租約者，宜認

      屬依法行使公權力造成特別犧牲之損失補償之一種態樣。

      訴願決定以本件非屬人民依法申請案件，應循民事訴訟程

      序解決為由，認上訴人等提起訴願，於法未合乙節，即有

      未合。本件上訴人等提起本件訴訟之訴訟要件具備，其訴

      為合法，本院仍應予以實體審理。被上訴人既係申請撥用

      機關，則該核准撥用國有不動產上之私有土地改良物之補

      償機關，應為被上訴人，故上訴人等以被上訴人為處分機

      關，對之提起本件訴訟，尚無不合。

（二）上訴人等於承租系爭土地時，均已知悉系爭土地為國有地



      ，且依上訴人等與國產局之租賃契約，上訴人等承租系爭

      土地時，已知其租賃權將因系爭土地需隨時為國家任務所

      使用致遭終止，斯時並應負騰空交還土地之義務，自無行

      為時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第 6點所謂「改良物必須拆遷補

      償時」之拆遷補償問題。上訴人等於承租系爭土地時，預

      慮系爭土地若遭收回時可能之損失，尚非不得對自己在系

      爭土地上之財產作妥適之規劃、安排。故對上訴人等而言

      ，本件因土地撥用所生國產局與上訴人等終止租賃契約，

      實難謂上訴人等之財產權有何因系爭土地撥用而負擔超出

      容忍範圍，並造成特殊無法預見之損失及特別犧牲情事。

      再者，系爭土地雖於 94年 11月 15日即因撥用而由被上訴人

      取得管理權，但上訴人等仍繼續占有使用系爭土地數年之

      久，有充裕時間妥適處理系爭土地上之私有土地改良物，

      以維護自身之財產利益，誠難謂系爭土地租賃契約遭終止

      ，有何侵害上訴人等財產權核心，致渠等受有財產上之特

      別犧牲而需予以補償之情形。況且，徵收機關就無權占有

      土地之改良物或農作物，並非有一併發放徵收補償費之義

      務，查上訴人等非但未依約騰空交還系爭土地，反繼續占

      用系爭土地，上訴人等之私自擴墾、濫墾行為，既非值得

      保護之利益，自亦無必須補償之理。

（三）依國有財產法第 44條規定可知，非公用財產租賃，承租人

      僅得請求出租人補償「解除租約」所受之損失。惟上訴人

      等係向國產局而非向被上訴人承租系爭土地，且上訴人等

      之租賃契約係遭國產局依雙方契約之約定及依最高法院 52

      年台上字第 4031號判例要旨歸於消滅（終止租約），亦非

      解除租約，故上訴人等向被上訴人訴請因「終止」系爭土

      地租約之補償，於法自有未合。況上訴人等未依約騰空交

      還系爭土地，反繼續占用系爭土地，其私自擴墾、濫墾行

      為嚴重破壞國家法秩序，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等騰空系爭

      土地，不過係回復原有之法秩序，未造成上訴人等財產權

      之特別犧牲，故上訴人等依國有財產法第 44條第 2項規定

      要求被上訴人補償其損失，實亦屬無據。

（四）非公用財產之撥用，於徵得國產局同意及行政院核定後，



      無需經任何公告程序，即生撥用之效力。系爭土地係於 94

      年 11月 15日經行政院核准撥用，其所有權人仍為中華民國

      ，雖於 95年 4月 27日始辦竣管理機關為被上訴人之變更登

      記，然此僅係釐清管理責任之用，非公地撥用之生效要件

      。是至遲在國產局於 94年 12月 16日函上訴人等系爭土地已

      奉行政院核准被上訴人撥用，且上訴人等對系爭土地之租

      賃權歸於消滅後，上訴人等如有補償請求權存在時，即可

      向被上訴人請求相關補償。上訴人等於 100年 2月 14日始以

      「土地撥用補償請求書」向被上訴人請求系爭補償，其公

      法上之請求權已因 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本件上訴人等主

      張以系爭補償抵銷被上訴人於另案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係

      於訴訟「中」行使其權利之意思表示，不符合民法第 129

      條第 1項第 1款之消滅時效中斷事由，況其對話而為意思表

      示，係由上訴人等之該案訴訟代理人，向被上訴人之該案

      訴訟代理人為之，既非由被上訴人（有受領意思表示權限

      之人）接受並了解上訴人等之意思表示，自不生請求效力

      ，亦不生民法第 129條第 1項各款規定消滅時效中斷之事由

      等詞。因將原決定及原處分均予維持，駁回上訴人之訴。

五、上訴意旨略謂：

（一）上訴人之系爭租約因被上訴人之申請撥用系爭土地，而遭

      國產局終止租約，自應有適用徵收補償及相關補償法令之

      法律效果。且依內政部 97年 4月 24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

      22994號函，土地撥用之法律效果既有依土地徵收等規定

      ，即屬系爭租約第 15點所載「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之情形

      。詎原判決漏未審酌上訴人請求權基礎中，依本院 92年度

      判字第 457號判決要旨所示「類推適用」之請求權基礎，

      逕予駁回上訴人等之補償請求，顯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

（二）抵銷乃主張抵銷者單方之意思表示即發生效力，不待對方

      之表示同意，亦不論在訴訟上或訴訟外。上訴人於 99年 11

      月 5日於花蓮地院 100年度玉簡字第 31號民事訴訟程序中以

      本件補償債權向被上訴人所請求之返還不當得利主張抵銷

      ，無待被上訴人之同意，即生請求之效力。縱另案判決未



      能准許上訴人抵銷之主張，惟依最高法院 62年台上字第 22

      79號判例要旨，上訴人於另案向被上訴人為抵銷之意思表

      示，仍得視為對被上訴人為履行給付撥用補償費之請求。

      詎原判決誤援用最高法院 71年台上第 1788號判例，認定本

      案上訴人於上開民事案件向被上訴人主張抵銷之抗辯，不

      生請求之效力，實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誤。

（三）依最高法院 29年抗字第 531號判例及 70年度台上字第 3482

      號判決，被上訴人於另案民事訴訟所委任之訴訟代理人，

      自有代表被上訴人於訴訟上接受並了解上訴人為抵銷意思

      表示之權利，故原判決認定被上訴人於另案之訴訟代理人

      無代表被上訴人於訴訟上接受上訴人之意思表示之權利，

      亦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

（四）系爭租約成立後，關於租約履行或租約終止後之回復原狀

      ，均應構成私法關係，上訴人對國產局依據終止租約所發

      生之回復原狀請求權，包括所失利益及所受損害，屬民法

      上之請求權。然上開請求內容中之所受損害之損失補償義

      務部分，則是屬於行政院核准被上訴人依國有財產法申請

      公地撥用所發生之公法上之損失補償請求權，是被上訴人

      之補償責任應與國產局之損害賠償責任，構成民法上之不

      真正連帶或真正連帶債務責任。公地撥用完全不會涉及「

      特別犧牲」補償問題，原判決及兩造律師一直在「特別犧

      牲」的補償概念下，作出判決與論辯，完全悖離本案事實

      與本案之法理與法制，原判決顯有適用法律錯誤之違誤。

（五）民法上請求權須因可以「歸責於債權人之事由」暨債權「

      可以行使而不行使」等兩項事由存在，請求權時效方可進

      行，反之，若債務人迄不依債之本旨，進行債務清償給付

      準備暨對債權人「完成給付之提出」，債權人即不構成受

      領遲延，債權人之請求權亦不能開始進行。本件上訴人對

      被上訴人之請求權，因被上訴人不為查估及編定補償金給

      付而致時效完全不能進行，原判決認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之

      請求權已罹 5年時效，實為徹底錯誤。

（六）本件行政院核准被上訴人對於已經國產局合法出租耕地之

      撥用，涉有行政瑕疵而構成承租人請求撤銷撥用之事由，



      且無證明可證系爭土地確為原住民傳統領域，況政府竟可

      出租於前（收取前用之 5年補償金及按年收取後用之租金

      ），卻又無理終止租約而不負擔賠償責任於后。依監察院

      99年 4月 20日（99）院台業貳字第 0990705295號函說明二

      ，本件系爭土地撥用程序是否合法？是否應給予承租人合

      理補償？又未辦理補償前，禁止上訴人等進入系爭土地及

      農舍是否妥適？後續處理情形為何？上開函文指斥行政院

      、國產局與被上訴人顢頇傲慢與公然侵奪人民財產權，可

      供參辦等語。

六、本院查：

（一）按行為時土地法第 26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需用公有土

      地時，應商同該管市縣政府層請行政院核准撥用。」又關

      於國有不動產撥用，行政院定有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以

      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及相關機關學校適用之依據。該要點

      第 6點規定：「申請撥用機關應確實調查所需之國有不動

      產使用狀況及使用人之姓名、住所，且改良物必需拆遷補

      償時，除法有規定者外，申請機關應負責協議處理，撥用

      後如有糾紛，應自行解決。」次按國有財產法第 44條規定

      ：「（第 1項）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出租後，除依其他

      法律規定得予終止租約收回外，遇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亦

      得解約收回：一、基於國家政策需要，變更為公用財產時

      。……。三、因開發、利用或重行修建，有收回必要時。

      （第 2項）承租人因前項第 1、第 3兩款規定，解除租約所

      受之損失，得請求補償。其標準由財政部核定之。」又土

      地徵收條例第 5條、第 6條亦明定：「（第 1項）徵收土地

      時，其土地改良物應一併徵收。……（第 2項）前項應徵

      收之土地改良物，得視其興辦事業計畫之需要，於土地徵

      收公告之日起 3年內徵收之。但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於需

      用土地人報請徵收土地前，請求同時一併徵收其改良物時

      ，需用土地人應同時辦理一併徵收。……。」「需用土地

      人取得經核准撥用或提供開發之公有土地，該公有土地上

      之私有土地改良物，得準用前條規定徵收之。」

（二）原判決以本件基於行政院將系爭土地核准撥用予被上訴人



      ，國產局花蓮分處依法終止其與上訴人間就系爭土地所訂

      定之租約，致生被上訴人應否補償之爭議，屬公法上損失

      補償爭議事件；且依前揭土地徵收條例第 5條、第 6條及行

      為時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第 6點規定，本件關於系爭核准

      撥用國有土地上之私有土地改良物之補償機關，應為被上

      訴人，因認上訴人以被上訴人為對造提起本件訴訟，程序

      上為合法等項論述，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洵屬正確。

（三）查本件被上訴人為保障原住民基本權利、恢復原住民部落

      傳統領域土地之人文、自然生態規劃及國土保育政策需要

      ，由財政部層轉行政院，經行政院於 94年 11月 15日核准撥

      用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花蓮縣○○鄉○○段 1地號等 228筆

      國有土地後，已由國產局花蓮分處以 94年 12月 16日台財產

      北花三字第 0940015719號函（下稱 94年 12月 16日函）通知

      上訴人依最高法院 52年台上字第 4031號判例意旨，雙方租

      賃關係歸於消滅；並於 95年 4月 27日辦畢管理機關變更登

      記；被上訴人曾於 95年間委託花蓮縣政府與花蓮縣卓溪鄉

      公所辦理系爭土地地上物查估補償事宜，惟迄未核發補償

      金。因上訴人未於租賃關係消滅後，騰空並交還土地，且

      繼續占用，被上訴人乃向花蓮地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上訴

      人等應返還占用期間相當租金之不當利得，該事件（100

      年度玉簡字第 31號）審理中，上訴人委任之訴訟代理人當

      庭向被上訴人委任之訴訟代理人表示以撥用之損失補償債

      權與該民事債權主張抵銷，嗣復於 100年 2月 14日向被上訴

      人申請作成補償處分，且未待被上訴人（100年 9月 13日）

      為本件駁回處分，即於 100年 4月 22日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復未待行政院（100年 9月 21日）作成訴願決定，即於 100

      年 8月 13日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等情，為原審本於職權調查

      審認之事實。原判決基此事實，認國產局以 94年 12月 16日

      函通知上訴人因撥用，上訴人對系爭土地之租賃權已歸於

      消滅時起，上訴人等如有補償請求權存在，即可向被上訴

      人請求，卻遲至 100年 2月 14日始以請求書請求被上訴人為

      補償處分，其公法上之請求權已因 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至兩造間花蓮地院 100年度玉簡字第 31號返還不當得利民



      事事件，上訴人委任之訴訟代理人 99年 11月 5日所為抵銷

      之主張，係於訴訟「中」行使其權利之意思表示，不符合

      民法第 129條第 1項第 1款之消滅時效中斷事由，況其對話

      而為意思表示，係由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向被上訴人之

      訴訟代理人為之，既非由有受領意思表示權限之被上訴人

      接受並了解上訴人之意思表示，不生請求效力，亦不生民

      法第 129條第 1項各款規定消滅時效中斷之事由，而不採上

      訴人所為其請求權時效因向被上訴人「請求」而生中斷時

      效之效果之主張，並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雖非無據。

（四）然按「（第 1項）公法上之請求權，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

      ，因 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 2項）公法上請求權，因時

      效完成而當然消滅。（第 3項）前項時效，因行政機關為

      實現該權利所作成之行政處分而中斷。」行政程序法第 13

      1條定有明文。時效制度之目的，係為維持法律之安定性

      、尊重權利之既存現狀，避免因時間經過而發生舉證困難

      ，致使法律關係長期處於不安定；權利人若任由權利長期

      處於停滯狀態，空有權利而不欲行使或任其無期限得行使

      權利，均非安定法社會秩序所望；因此時效制度係公法與

      私法之共通原理，均有存在之必要。公法上請求權，除行

      政機關可能對人民存在請求權外，人民對行政機關亦可能

      享有請求權，同需時效制度以維上述法安定性等目的。惟

      觀上開行政程序法第 131條規定，僅於第 3項就行政機關之

      請求權時效中斷事宜為規範，就人民之請求權時效中斷事

      宜則未規定，實為法律漏洞。查民法第 129條第 1項及第 13

      0條規定：「消滅時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斷：一、請求。

      二、承認。三、起訴。」及「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

      請求後 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上述公法請求權

      時效規定之法律漏洞，依法理自得類推適用性質相近之前

      揭民法規定加以填補。又民法第 129條第 1項將請求與起訴

      並列為消滅時效之事由，可見涵義有所不同，前者係於訴

      訟外行使其權利之意思表示，後者則為提起訴訟以行使權

      利之行為（最高法院 71年度臺上字第 1788號判決意旨參照

      ）。



（五）依原判決確認之上開事實，上訴人於兩造間花蓮地院 100

      年度玉簡字第 31號民事事件 99年 11月 5日審理期日，曾由

      其委任之訴訟代理人主張以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之損失補償

      公法債權與該案不當利得債權為抵銷。雖係由上訴人委任

      之訴訟代理人發話為行使抵銷權之意思表示，並由被上訴

      人委任之訴訟代理人受此意思表示；依最高法院 29年抗字

      第 531號判例意旨「訴訟代理人於其代理權之範圍內所為

      之行為，或受他造或法院之行為，均直接對於本人發生效

      力。」該抵銷之意思表示，雖非兩造本人親為，但既由兩

      造各自委任之訴訟代理人為發話及受話，依代理權之本旨

      ，對兩造仍生直接之效力；又該項主張業經花蓮地院上開

      民事判決以上訴人主張抵銷之補償金屬公法上債權，與該

      事件之私法上債權性質不同，況該補償請求權是否存在於

      兩造間、補償金額之計算等問題，均非該院職權範圍，在

      上訴人循行政爭訟程序向被上訴人取得具體明確之補償金

      債權前，尚不得於該民事事件中主張抵銷為由，不予採據

      在案；雖尚無從認上訴人之補償請求權時效已因訴訟中主

      張抵銷而中斷，但於該訴訟中主張抵銷之對話意思表示到

      達被上訴人時，仍應認其時效有因請求而中斷情形。

（六）被上訴人雖主張上訴人於民事訴訟之 99年 11月 5日以行使

      抵銷權方式向被上訴人為本件補償之請求，縱生請求權時

      效中斷事由，但上訴人未於 6個月內起訴，遲至 100年 8月 1

      3日始行起訴，類推上揭民法第 129條第 1項及第 130條規定

      ，其時效視為不中斷，本件已罹於時效，不得再請求等語

      ；查上訴人固係 100年 8月 13日始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

      然依行政訴訟法第 5條規定可知，人民提起課予義務訴訟

      前，須經申請、訴願等前置程序，否則其訴為不合法。則

      申請及訴願程序既係人民合法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以行使其

      公法上請求權之必要及準備期間，該段期間其請求事實乃

      處於持續狀態，並無任其權利停滯而不欲行使；是於類推

      民法時效因起訴而生中斷事由規定時，自應就公法課予義

      務訴訟之特質，將法律規定之申請及訴願等起訴前置程序

      或準備之期間，視為其權利係處於持續請求狀態，不予計



      入民法第 130條所定 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之期間，始

      符時效制度目的。本件上訴人除於 99年 11月 5日民事訴訟

      審理中以行使抵銷權之方式向被上訴人為口頭請求外，復

      於 100年 2月 14日提出請求書向被上訴人為申請，旋於 100

      年 4月 22日提起訴願，進而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自其

      時程以觀，該段期間上訴人之請求權乃積極、持續進行，

      本件公法上請求權自無被上訴人主張之因請求後未於 6個

      月內起訴，視為時效不中斷情形。因此本院認為依原審認

      定之上述事實，本件上訴人所主張之公法上請求權並無因

      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情形。原判決認本件請求權已罹於時

      效，不得請求，且民事事件中主張抵銷之意思表示，係由

      兩造各自委任之民事訴訟代理人所為、所受，對兩造不生

      請求效力，亦無時效中斷情形乙節，容非允洽，上訴人執

      此主張原判決違法，即屬可採。

（七）復按公法上損失補償之意義，乃指國家基於公益需要，依

      法行使公權力，致特定人發生財產上之特別犧牲，從全體

      之公平負擔觀點，為調整該犧牲所為之財產補償之謂。同

      理，行政機關基於公益考量，撥用公（國）有土地與需地

      機關，致公（國）有土地管理機關依法終止其與人民間所

      訂定之非公用財產之租約者，宜認屬依法行使公權力造成

      特別犧牲之損失補償之一種態樣。至應給予何種程度之損

      失補償，我國憲法並未明定，惟參酌司法院釋字第 425號

      、第 440號及第 516號等解釋意旨以觀，係採「相當補償原

      則」。而何種補償始謂相當，宜以考慮權利人受到逾越權

      利所負一般社會義務所受損害程度，客觀公平判斷之。上

      開土地徵收條例第 6條規定需用土地人取得經核准撥用之

      公有土地，該公有土地上之私有土地改良物，得準用同法

      第 5條規定徵收之；暨國有財產法第 22條第 2項規定承租人

      因同條第 1項第 1、第 3兩款規定，解除租約所受之損失，

      得請求補償，應屬上開解釋之體現。又上開國有財產法第

      22條第 1項就遇有第 1款「基於國家政策需要，變更為公用

      財產時」及其他 2款情形，均規定得「解約收回」；於符

      合第 1款情形時，依最高法院 52年臺上字第 4031號判例意



      旨，固係因政府基於公法上之權力，使需用土地之機關取

      得該土地之權利，而該土地原使用人之權利因與此不能並

      存遂歸於消滅（終止）；惟解釋上自不因該法律關係消滅

      原因與條文用語「解約」不同，即認因權利不能並存歸於

      消滅情形不在該條補償規定範疇，否則該條第 2項關於承

      租人因前項第 1款規定，解除租約所受之損失，得請求補

      償之規定，將無以適用。另觀該條項規定並未明文必須由

      國產局辦理補償，且參酌前揭行為時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

      第 6點規定，可知有權辦理補償業務之機關並非國產局而

      為被上訴人，此由本件被上訴人曾於 95年間委託花蓮縣政

      府及卓溪鄉公所辦理地上物查估補償作業亦明。又此項補

      償規定，乃公法上之請求權，自不容以私法契約予以排除

      。查上訴人與國產局所訂國有耕地放租租賃契約書四、（

      十五）雖約定「租約終止時，承租人應騰空交還土地，除

      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向放租機關要求任何補償。」然屬

      上訴人與國產局間私法約定，況該約定亦明文「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始不得要求補償，上開國有財產法第 22條規

      定，應認屬租約所稱之「法令規定」。是原判決以上訴人

      係向國產局而非向被上訴人承租系爭土地，且彼等租約係

      遭國產局依契約約定及最高法院 52年台上字第 4031號判例

      要旨通知歸於消滅（終止租約），亦非解除租約，且上訴

      人繼續占用系爭土地，其私自擴墾、濫墾行為（此事實原

      判決未論述認定之依據）嚴重破壞國家法秩序，被上訴人

      要求騰空系爭土地，不過係回復原有之法秩序，未造成上

      訴人財產權之特別犧牲，故上訴人依國有財產法第 22條規

      定，向被上訴人訴請補償，於法未合乙節，與上開規定尚

      有未合，亦有未依證據法則認定事實之嫌。

（八）再以公地撥用後，上訴人之承租人權益即因租賃關係消滅

      而受侵害並有損失之可能，斯時其損失補償請求權已然發

      生而處於得請求狀態；至上訴人於系爭土地撥用與被上訴

      人後，未依租約約定主動交還土地繼續占用，甚或存有原

      判決所述之私自擴墾、濫墾行為，固非合法，然屬被上訴

      人得否請求上訴人交還土地並返還占用期間不當利得及依



      侵權行為請求損害賠償或移送刑事偵查之另事，兩者性質

      不同。原處分以上訴人與國產局之租約有上開不得要求補

      償約定，且國產局花蓮分處已以上開 94年 12月 16日函通知

      終止租約，以上訴人本應騰空土地並不得要求任何補償為

      由，否准上訴人之申請，自非有據，原判決予以維持，亦

      有未洽。又系爭土地撥用前，上訴人本於與國產局間租約

      所生之租賃權而為使用，屬合法行為；其請求損失補償者

      ，亦為該租賃權因國家撥用行政行為歸於消滅所受特別犧

      牲之損害。原判決以上訴人於承租當時，自租約即知其租

      賃權隨時有可能為國家任務所使用而遭終止，斯時應負騰

      空交還土地之義務，認上訴人顯無值得保護之利益，且上

      訴人於租賃關係消滅後繼續占用系爭土地乃違法行為，自

      無須補償，亦無行為時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第 6點之拆遷

      補償問題等項，認被上訴人否准補償無誤，而駁回上訴人

      在原審之訴，要均不合首揭規定及說明，且與論理法則有

      違。又本件上訴人是否受有如其聲明之損失，若有損失應

      如何補償，因未經原審查明認定，本院尚無從判斷。

（九）綜上，原判決既有如上之可議，上訴人據以指摘求予廢棄

      ，為有理由，應將原判決廢棄。因本案尚有部分事實未明

      ，應發回原審法院查明事實後，另為適法之判決。末查，

      被上訴人向本院提出上訴人林宗正、張益祥、葉日安、黃

      壬駿等人，遭花蓮地院以 99年度訴字第 259號為有罪判決

      之判決書，該案事證是否對本案生有影響，本件既經發回

      ，宜由原審併為調查認定。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 256條第 1項

    、第 260條第 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9     月    2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六庭

                        審判長法官  廖  宏  明

                              法官  侯  東  昇

                              法官  林  金  本

                              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江  幸  垠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9     月    21    日

                              書記官  邱  彰  德

資料來源：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101年版）第 204-221頁


